志願服務計畫備案流程◎各級政府機關〈構〉、公立學校等。
◎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之章程所載存立目的與志願服務計畫相符。

免事先備案
資料不齊
合
作為服務績效考核參考
受理
志願服務運用及執行
備查：
1. 主管機關
2.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
檢附年度工作成果表
符合
不
符
合
受理結果請復知有關單位
受理
備案：
1. 主管機關
2.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檢具：
1. 基本資料表
2. 志願服務計畫書
3. 立案證書影本
4. 志工名冊
一般志願服務運用單位
〈祥和計畫〉

